挪威王国环境部
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

挪威王国环境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以下称“双方”），

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以及通过国际合作和双方共同行动寻求持久、有效、可持续的解决方法的需求；

确认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发表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
确认自1995年以来，双方开展环境合作所取得的成果以及继续加强未来关系的愿望；
确信双方开展的合作是互利的，并将进一步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达成一致如下：

第一条

本谅解备忘录旨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促进双方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
第二条

双方同意在以下与环境政策和管理有关的领域开展合作：

1. 水和大气污染；

2. 废物处置与管理；

3. 化学品和危险废物；

4. 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
5. 气候变化;
6. 将环境关切纳入行业政策；

7. 公众环境意识；

8. 环保产业及环保技术；

9. 双方同意的其它领域。
双方的合作包括环境教育与培训、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与

执行。国际环境协定执行经验的交流与能力建设将作为优先合作领域。
第三条

在本谅解备忘录下，双方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合作：

1. 交换相关环境经验、信息和资料；

2. 专家、学者、代表团互访；
3. 共同举办由科学家、专家、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的
研讨会、专题交流会及其它会议；

4. 双方同意的其它合作方式。
第四条

为执行本谅解备忘录，双方鼓励两国环境保护团体、研究机构、大学、国有和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它机构和组织建立和发展直接的联系。
    第五条

各方指定一名司长级协调员负责本谅解备忘录下合作活动的  确立和协调。经双方同意，协调员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轮流召开。
第六条

本谅解备忘录不影响双方已缔结或参加的任何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条约、公约、区域或国际协定中承担的义务。
第七条

一、本谅解备忘录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

二、除非在期满前三个月，一方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谅解备忘录，否则本备忘录有效期自动延长五年。

本谅解备忘录的终止将不影响在本谅解备忘录下业已开展的各项安排的有效性。
本谅解备忘录于2008年6月30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在解释上出现分歧时，以英文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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